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E5_AE_B6_E7_A8_8E_E5_c80_318266.htm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

出口合同备案有关问题的通知(国税函[2006]847号)各省、自

治区、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国家税务局： 经国务院批准，财

政部、商务部、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、国家税务总局、海

关总署联合下发了《关于调整部分商品出口退税率和增补加

工贸易禁止类产品目录的通知》（财税〔2006〕139号），规

定从2006年9月15日起对部分出口货物调整出口退税率。同时

明确在2006年9月14日（含14日）之前已对外签订的出口合同

在规定的时间内向税务机关备案后，在规定期限内出口该合

同项下的货物，出口企业可选择继续按调整之前的退税率办

理出口退税。现将出口合同备案的有关问题通知如下： 一、

本通知所述的备案出口合同是指，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

法》第十一条规定签订的书面形式合同，并应同时满足下列

条件： （一）2006年9月14日（含14日）前签订； （二）合同

签订日期、出口企业、外商、出口商品名称、单价、数量、

金额、合同协议号等内容明确； （三）经出口企业和外商双

方签字确认或盖章，以数据电文方式签订的书面形式合同，

必须由出口企业打印并由企业负责人签字确认或盖章； （四

）合同内容真实有效。 二、出口企业必须在2006年9月30日前

将符合本通知第一条规定的加盖企业印章的合同原件和合同

复印件（应注明与原件相符，并有出口企业负责人签字），

及《出口合同备案申请表》（见附件1）一并报送到所在地主

管出口退税工作的国家税务局（以下简称税务机关）备案。 



三、各级税务机关应及时受理出口企业相关出口合同备案申

请，并按照本通知第一、二条的规定认真审核。审核后，对

符合规定的出口合同予以备案，同时将出口合同原件退回出

口企业。对不符合规定的一律不予备案，退回出口企业。 出

口企业一经备案不得修改。 四、出口企业将上述出口合同项

下的货物报关出口后，在申报办理出口退税时，应单独注明

。 五、税务机关在审批上述备案出口合同项下的货物出口退

税时，除按现行规定正常审核出口企业必须提供的凭证外，

还应对备案合同的主要内容与实际出口的相关内容重点进行

审核。对2006年12月14日（含14日，以《出口化物报关单》“

出口退税专用”上海关注明的出口日期为准）前出口的货物

，且实际出口货物与备案出口合同中出口企业、外商、出口

商品名称等内容相符的，税务机关按调整前的出口退税率计

算办理退税。备案合同项下出口企业、外商、出口商品名称

等其中一项内容发生变化的，该合同备案金额以内的出口货

物按调整后的出口退税率计算办理退税的，税务机关对多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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